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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 “理知世界 ”解析

陈　艳　波

[摘　要] “理知世界”是康德根据理性的理念所形成的实践法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世界 ,

它只能从“超验理念”的角度而不能从“先验理念”的角度来理解。“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形

而上学原理》第三部分论证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 , “理知世界”使

康德走出道德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第二 , “理知世界”论证了“定言命令”何以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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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理知世界”这一概念在他整个道德哲学的论证中具有比较关键的作用 ,但汉语学术界对此

问题的讨论并不多 ,本文拟根据康德的文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较为细致的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两部

分:第一 ,康德的“理知世界”的含义;第二 , “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哲学论证中的作用 。

一 、康德“理知世界”的含义

在康德的概念框架中 ,“理知世界”是与“感官世界”
①
相对的一个概念。而“理知世界”与“感觉世

界”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区分 ,几乎从柏拉图划分“感觉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开始就存在

了。在柏拉图那里 , “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它自身具有独立性与实在性 ,而我们现实的“感觉的

世界”只是“理念的世界”的一个影子 ,是对它的分有和模仿 。柏拉图的这一划分对他以后的西方哲学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到了近代 ,学者们对这一对概念的理解和柏拉图产生了不同 。近代学者认为 ,

“可感世界”就是被直观到的现象的总和 ,而“理知世界”则是这些被直观的现象的“关联按照普遍知性规

律被思考而言” 。这就好比静观的天文学与理论的天文学的区分:静观的天文学只负责收集天体运行的

现象 ,因而它属于“可感世界” ;而理论的天文学则是按照普遍的知性规律来关联这些天体运行的规律 ,

因而它属于“理知世界”。康德对近代学者的这种理解表示不满 ,觉得他们只是在“玩弄辞藻” ,认为他们

完全搞错了“理知世界”的对象[ 1](第 A257/B313页)。

康德自己对这一对概念的阐明最早出现在他前批判时期的一篇名为《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

式及其原则》的论文里。在这篇论文里 ,康德首先分析了一般世界的概念和可感事物与理知事物的区

别。关于一般世界的概念 ,康德认为要从三个概念来把握:质料 、形式与整体性。其中“质料”是构成世

界的部分 ,“被认为是实体” ;“形式”是指实体相互关联而形成“整体的表象”的关系 ,形式“它存在于众实

体的并列中 ,而不是存在于它们的从属中” ;“整体性”是“共属的部分无条件的大全”
[ 2]
(第 394-396 页)。

通过这三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世界”的含义:通过“形式”而把作为部分的“质料”关联成一个具

有“整体性”的大全。接下来 ,康德讨论“可感事物”与“理知事物”的区别。“感性是一个主体的接受性 ,

借助它 ,主体的表象状态就有可能由于某个对象的在场而以一定的方式被刺激起来 。理性(知性)是主

体的一种能力 ,借助它 ,主体就能表象根据其性质不能进入其感官的东西 。感性的对象是可感的 ,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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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可以被理性认识者的对象 ,则是理知的。前者在古人的各个学派中叫做现象 ,后者则叫做本体。”
[ 2]

(第 397 页)可见 ,可感事物就是通过感性的接受性可以认识的事物 ,是进入我们感官的现象 ,而理知的本

体则是只能通过理性思维的物自体② 。有了“一般世界”和“可感事物”与“理知事物”的准备性分析 ,康

德接下来就开始讨论他这篇论文的主题:可感世界的形式的原则和理知世界的形式的原则。在康德看

来 ,可感世界的形式的原则就是“包含着所有是现象的东西的理由” ,这就是时间和空间。而理知世界的

形式则是“承认一个客观的原则 ,也就是说某个原因 , 凭借它 ,就有了自身存在的事物的一种结合”
[ 2]
(第 405 页)。至此 ,我们可以理解前批判时期康德所谓的“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含义了:可感世

界是进入我们感官的感觉材料被时间和空间这两种感性形式整合为一个整体;而理知世界则是自在的

事物被一些理性的原则统一为一个整体
③
。

康德这篇前批判时期的论文有两个重要思想被保留到了批判时期:第一 ,基于感性和理性区分而来

的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划分;第二 ,对于理知世界的基本观点 ———理知世界是通过我们的理性思维到

的一个世界 ,它并不能像感性事物那样进入我们的感官现象界 。但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 ,在这篇论文

里 ,康德并没有明确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知识只能局限于感官现象界。

到了批判时期 ,康德更加严格地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 、知性和理性:其中感性是一种接受

能力 ,包含直观的形式———时间和空间;知性是借助感性接受来的感性杂多而形成概念和知识的综合统

一能力 ,包括十二个范畴;而理性则是一种“推理”和“原则”的能力 ,它超越感性世界的界限而形成理念 ,

这些理念一方面把知性的知识统一为一个整体 ,另一方面为人类的实践建立法规。与此相应 ,康德把人

类的认识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 ,其中现象是进入我们的感性直观 ,进而被我们知性范畴整理而形成的

对象;而本体则是“如果我假定诸物只是知性的对象 ,但仍然能作为这种对象而被给予某种直观 ,虽然并

非感性直观(作为智性直观的对象);那么这样一类物就叫着本体(理知的东西)”[ 1](第 A249 页)。本体是

一种智性直观的对象 ,而非感性直观的对象 ,但由于我们并不具有智性直观的能力 ,所以本体只是“理知

的东西”④。有了现象和本体的区分 ,康德进而把世界区分为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 ,感性世界对应的是

现象界 ,理知世界对应的是本体界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康德认为知识必须是知性运用范畴去综合统一

感性所提供的感性杂多才能形成 ,而对于理知世界我们不能形成任何起码的直观 ,所以我们人类的知识

只能限制在感性世界 ,对于理知世界我们没有任何知识 。

因此在思辨理性看来 ,本体只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它只是为了把我们的知识限制在现象的领域而设

置的一个界碑。对于积极意义的本体概念 ,康德认为是不可能的
⑤
。虽然由于我们不能对理知世界的

本体有任何直观 ,所以不能对本体形成任何客观性的知识 ,但是我们却可以思维它 ,用理性对它形成超

验的理念 。理性的本性就是要追求绝对的无条件者 ,而感性世界一切的现象都是有条件的 ,那么这就要

求理性必须突破感性世界而进入本体的领域 ,但这并不是要对本体进行认识 ,而只是理性通过思维本体

形成理念来统一我们的认识和建立我们的实践法则。

可以说 ,康德整个关于理知世界的论述都必须从理性的理念这个角度来获得理解⑥ ,也就是说理知

世界的形式的原则是我们通过理性的理念而形成的
⑦
。理性的理念有两个不同的称呼 ,一种是先验的

理念 ,一种是超验的理念 ,它们是同一些理念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它们进行划分
⑧
。先验的理念强

调的是它把知性所形成的知识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运用 ,它对知性的知识来说是一种范导性的作用 ,

但先验理念的这种运用容易导致幻想 ,即它容易把理念的这种范导性作用理解为是对理念所指向的对

象本身的规定 ,而这就等于是在规定本体 ,这是康德所强烈反对的。超验的理念是纯粹理性突破感性的

一切限制而为人的实践确立法规。“如果什么地方有纯粹理性的一种正确运用 ,并在这种情况下也必定

有理性的一种法规的话 ,则这种法规将不涉及思辨的运用 ,而是关系到理性的实践的运用” [ 1](第 A797/

B825 页)。正是由于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才使得我们去思考一个理知的道德世界 ,这个理知的世界本身

是一个理念 ,它通过我们对理性的理念所建立的法则的表象而行动来影响感觉世界 ,并因此这个理知的

道德世界具有了实践的实在性 。由此 ,我们可以理解如下康德关于理知世界的论述: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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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和一切道德律相符合的世界(就如同它按照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自由而能够是的那样 ,

以及按照道德性的必然规律所应当是的那样)称之为一个道德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于在其中

抽掉了里面的一切条件(目的)、甚至道德的一切阻碍(人类本心的软弱和邪僻),因而只被设想

为一个理知的世界。所以就此而言它只是一个理念 ,但却是一个实践的理念 ,它能够 、也应当

对感官世界现实地具有其影响 ,以便使感官世界尽可能的符合这个理念
[ 1]
(第 A808/ B836 页)。

纯粹理性的超验理念主要有三个:灵魂 、世界和上帝 ,通过这三个超验理念纯粹理性给人的实践建

立了三个“法规” :意志自由 ,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 。人是有理性的 ,所以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他可以按照

自由的规律———道德律而行动 ,但是由于人又是感性世界的存在者 ,所以他的意志还受到感性欲望的影

响 ,因而他在实际的行动中常常不能按照道德律来行动 ,因此完全按照道德律而行动对于生活在感性世

界的人来说就只能是一个理念 。人活在感觉世界就需要追求幸福 ,但是感觉世界是按照因果律在运行 ,

因此在感性世界中幸福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 ,甚至常常是有道德的人没有幸福 ,有幸福的人却没有道

德。康德认为人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存在者 ,作为理知世界的成员他应该按照理性的规律 ———

道德律而行动 ,应追求道德善 ,但作为感性世界的存在者 ,人的行动受到感性欲望的支配 ,他会按照对幸

福的考虑而行动 。幸福和道德都是人应该追求的两种善 ,不过道德的善应该是幸福的善的原因⑨ ,按照

道德律行动也就是做配得上是幸福的事情 ,只有德福一致对人才是真正的至善。但道德和幸福的这种

结合在感性世界是不存在的 ,它只能在来世 ,在一个理知的道德世界:

现在 ,在一个理知的 、即道德的世界里 ,在这个我们从其概念中抽掉了一切德行障碍(爱

好)的世界里 ,这样一个与道德性成比例地结合着的幸福的体系也可以被设想成必然的 ,因为

那一边为道德律所推动 、一边又为它所约束的自由 ,本身就会是普遍幸福的原因 ,因而有理性

的存在者在这些原则的引导下 ,本身也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 、同时也是别人的持久福利的创造

者[ 1](第 A809/ B837 页)。

要让道德和幸福按照精确的比例相配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具有感性的人做永恒的道德努力 ,

这就需要假设灵魂不朽。道德和幸福对人来说是两种不同的善 ,它们的相配需要一个掌控着两种善的最

高存在者 ,这就需要假设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 。因为上帝是最高的存在者 ,他既是感性世界(幸福)

的原因 ,也是理知世界(道德)的原因 ,所以他能把道德和幸福按照精确的比例结合起来而形成至善。

这样 ,意志自由 、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些实践理性的法规就为人的实践理性建立了一个德福一致

的理知世界 ,这个世界是理性存在者的道德目的之国 ,人只是部分地属于它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不少学者指责康德关于理知世界的论述违背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坚持的

认识论立场:我们的知识只能限制在能被我们直观的现象领域 ,对理知的本体我们不具有任何知识 。阿

利森就认为 , “他首先极为恰当地承认 ,知性世界的思想仅仅是否定性的 ,因为它`仅仅是一种观点' 。颇

为遗憾的是 ,说过这些之后 ,他进而直接认为 ,有这样的思想或这样的观点 ,便有`一种不同于适合着感

性世界的自然机制的秩序和立法的观念' 。这样一来 ,他就把整个问题当作论证的前提在进行狡辩。”[ 3]

(第 345 页)我们认为 ,康德关于知性世界的整个论述并没有违反他在第一批判中所坚持的认识论原则。

对康德误会的发生来源于对他“先验理念”和“超验理念”的区分的误解 , “先验理念”的超验运用(即理性

的理念企图去规定一个超验的本体)这是被康德自己所坚决反对的 ,所以康德并没有在“先验理念”的意

义上来谈论一个理知世界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理知世界是我们理性的“超验理念”为人的实践而悬设

的一个道德世界 ,我们对这个世界并没有认识 ,只是根据这些理念所建立的实践法规而行动。这正如康

德自己说到:

我并不把这些超验的原理理解为范畴的先验的运用或误用 ,后者只不过是未受到本应由

批判而来的束缚的判断力的一个错误 ,这个判断力没有充分注意到纯粹知性惟一允许它起作

用的那个基地的界限;相反 ,我把它们理解为一些现实的原理 ,它们鼓励我们拆除所有那些界

标 ,而自以为拥有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承认有什么边界的全新的基地。所以先验的和超验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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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等同的。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纯粹知性原理只应当具有经验性的运用 ,而不能具有先

验的 、即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运用 。但一条取消这些限制甚至要求人们跨越这些限制的原理 ,

就叫作超验的[ 1](第 A296/ B352-353页)。

所以 ,如果我们从“超验理念”的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的理知世界 ,那么康德并没有如阿利森所指责的那样

对理知世界的论述违背了他的认识论原则
⑩
。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康德的理知世界和感性世界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并不相同 。这

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比感觉世界更真实的实在的世界 ,我们认识的

目的就是要把握万事万物的理念 ,而最终进入这个理念世界 。康德的理知世界是理性的超验理念为人

的实践而悬设的一个世界 ,它并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性 ,我们也不能认识这个世界 ,只能通过理

性来思维它。第二 ,在柏拉图那里 ,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是一种真实与摹本的关系 ,感觉世界是对理念

世界的模仿和分有 ,理念世界是一个比感觉世界更具实在性的世界 。康德的理知世界也具有一种实在

性 ,但这不是认识论上的实在性 ,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实在性。“因此一个道德世界的理念具有客观的实

在性 ,它并不是好像在指向一个理知的直观的对象(这样一类对象我们完全不能思维),而是指向感官世

界的 ,但这感官世界是作为一个纯粹理性在其实践的运用中的对象 ,以及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

的一个神秘体 ,只要他们的自由任意在道德律之下具有既和自己 、也和每个别人的自由任意普遍而系统

地相统一的特点 。”
[ 1]
(第 A808/ B836 页)理知世界的理念作为一个理知的原因而影响人的实践 ,虽然感性

世界完全按照因果律运行 ,但是它作为一个理知的原因却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 。这样 ,理知的世界对于

感性世界来说就具有了一种实践的实在性。

二 、“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哲学论证中的作用

以上我们分析了康德“理知世界”的含义 ,下面我们讨论“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哲学论证中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这本著作的第三部分 ,我们讨论的焦点也将集中于

这部分内容。我们把“理知世界”的这种作用理解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理知世界”使康德走出道德

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第二 ,“理知世界”论证了“定言命令”何以可能 。

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 ,我们先分析康德的道德律和定言命令这两个概念 。道德律和定言命令这两

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道德律是理性存在者自由意志的规律 ,而定言命令则强调道德律对于人这种

不完全的理性存在者的一种强迫关系 ,道德律是对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而言的规律 ,定言命令只

是对人这种存在者的意志而言的规律。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说道:

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 ,也同样服从善的客观规律 ,但它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强制着符合规

律来行动的 。因为它自身就其主观状况而言 ,就是为善的观念所决定的。从而命令式并不适

合于上帝的意志 ,一般地说 ,不适用于神圣的意志 ,在这里 ,应该没有存身之地 ,因为意志自身

就必然地和规律相一致。所以 ,命令式只是表达意志客观规律和这个或那个有理性东西的不

完全意志 ,例如人的意志之间关系的一般公式
[ 4]
(第 31-32 页)。

因为道德律就是理性存在者意志的规律 ,所以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必然能够出于道德律而行动 。这样

道德律对一个绝对的善良意志来说就不是强制 ,也不表现为“应该”的命令 ,而是他的“意志自身就必然

地和规律相一致” 。道德律和绝对的善良意志之间表现为一种分析性的关系 , “如果设定了意志自由 ,通

过对概念的分析 ,就可以从这一前提 ,把道德及其原则推导出来。”
[ 4]
(第 70 页)但是 ,意志与道德律必然

地一致只是对一个完全的理性存在者(比如上帝和天使)的神圣意志来说的 ,对于人这样不完全的理性

存在者的意志却不是这样 。因为人的意志还受感性欲望的影响 ,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人都是根据感性欲

望的支配而行动 。这样人的意志和道德律就并非必然地一致 ,道德律对人这种受造的不完全理性存在

者来说就表现为一种“应该”的命令 。而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命令只能是定言命令 ,但定言命令并不

能从人的意志中分析地得出来 ,所以定言命令对人的意志来说表现为一种综合判断 ,同时定言命令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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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中总结或者归纳出来的 ,它是一条先天的道德原则 ,因此定言命令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实践的先

天综合判断。

因为康德的整个学说都是在讨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所以康德虽然区分了这两个概念 ,但是在具

体的文本中“道德律”和“定言命令”也经常混用。不过为了方便我们后面的讨论 ,我们要区分地来使用

这两个概念 ,当我们强调道德规律的法则性时就用道德律 ,当我们强调道德规律对人来说是一种强制的

义务时就用定言命令 。

下面我们来讨论康德的“理知世界”在他做道德哲学论证时所发挥的作用。

(一)对道德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的摆脱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 ,康德在前两章通过分析一般普通人的道德常识而得到了一个善良的意

志 ,它的原则就是道德律的结论 ,但康德认为仅从经验分析出这些原则是不行的 ,这还不是道德形而上

学 ,还必须从实践理性和道德形而上学的角度对道德律进行先天的阐明 ,而这就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第三章的内容。

康德首先寻找道德律的根据。他从意志概念出发 ,在第三章开头他将意志界定为“有生命的存在者

就其是理性的而言的一种因果性”[ 4](第 69 页)。意志之所以能够说是一种“原因性” ,是因为它是实践

的 ,是一种能够在经验世界中产生结果的能力 。唯有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才有一个意志 ,因为唯有一个

有理性的存在者才能根据对法则的表象而行动。一个理性的存在者是根据对法则的表象而行动 ,他就

必然不会像一个没有理性的物体那样按照客观的自然法则而运动 ,而是能够独立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

因而起作用 ,而这就是消极自由。但消极的自由并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 ,意志的规定根据必然是一

种积极的自我立法。因为意志既然是一种因果性 ,那么它必然有它自身的规律 ,但是它又不同于自然因

果性那样的他律 ,因此意志必然是一种自律 ,而这就是积极的自由 ,即意志的自我立法 。意志的自我立

法就是道德律 ,因为道德律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其意志自我立法的规律。因此自由就必须被设定为一

切有理性的存在者意志的属性 。“并且 ,道德既然是从自由固有的性质引申出来 ,那么就证明自由是一

切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
[ 4]
(第 71 页),既然道德律从一切有理性者的自由的固有性质引

申出来的 ,那么道德律的根据就在于理性存在者自由。

接下来康德要论述作为法则的道德律如何可能规定理性存在者的主观行动准则 。“为什么我 ,一般

地作为有理性的东西 ,要服从这一原则 ,同时一切其他有理性的东西 ,也都服从这一原则呢?”
[ 4]
(第 72

页)这绝不能是出于感性爱好的冲动 ,而是由于我们是自由的因而要听命于道德的诫命。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循环 :

一方面:

问: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答: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服从道德律的 。

另一方面:

问:为什么我们是服从道德律的?答: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

这个循环告诉我们 ,道德律和自由是一对分析性概念 ,它们之间不能进行综合性的相互推导。这点如康

德自己所说:“这一原则也就是定言命令的公式 ,是道德的原则 ,从而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 ,

完全是一个东西 。”[ 4](第 70页)康德本人对这个循环有明确的意识 ,所以他为走出这个推导上的循环找

了另外的出路。

康德对于这个循环的处理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是不一样的。在《实践理性

批判》里他改变了道德律和自由的这样一种分析性表述 ,认为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而自由是道德

律的存在理由[ 5](第 2 页)。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主要是从理知世界的角度来走出这一循环 。鉴

于本文的目的 ,我们主要讨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论述。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 ,康德把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 ,在此基础上把世界区分为感性世界和理知

世界 。这样人对于自我的理解就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现象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就是一种感性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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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的行动受感性欲望等自然规律的支配 ,他是属于感性世界的。另一个是从本体的角度 ,从这个角

度来看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 ,他的行动是纯粹能动的 ,他的意志是自我立法的 ,他属于理知的世界 。“就

自身仅是知觉 ,就感觉的感受性而言 ,人属于感觉世界;就不经过感觉直接达到意识 ,就他的纯粹能动性

而言 ,人属于理智世界。”[ 4](第 75 页)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是属于理知世界的一个成员 ?康德认为这是由于人有理性 。因为理性是

一种纯粹的自动性 ,它的自动性凌驾于知性之上。虽然知性也具有自动性 ,但是知性最终必须依赖感性

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而理性却是要突破一切感性的限制而形成超验的理念来引导人的实践 。“理性在

理念的名义下表现了纯粹的能动性 ,它远超过所提供的东西 ,并证明自己的主要职责就是区分感性和知

性世界 ,这也就给知性自身划定了界限 。”
[ 4]
(第 76 页)正是由于人有理性 ,使得人和其它自然物区别开

来 ,因而他服从的不只是感性世界的自然律 ,还有理知世界的理性的规律———道德律 。人是理知世界的

成员 ,所以人只能从自由的观念来思考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 。消极的自由就是要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

世界的原因所决定 ,积极的自由就是要意志自律 ,按照意志本身的法则而行动。因此人作为一个有理性

的存在者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道德律为基础。

这样 ,由于人是理知世界的成员 ,他的意志就必须被设想为自由的 ,因此他的一切行动就必须以自

由的规律 ———道德律为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不再是从道德律来意识到我们是自由的 ,而是因

为我们是理知世界的成员我们必然是自由的 。“现在我们知道 ,在我们把自己想成自由的时候 ,就是把

自身置于知性世界中 ,作为一个成员 ,并且认识了意志的自律性 ,连同它的结论 ———道德” [ 4](第 77页)。

这样 ,康德走出了循环。

(二)“定言命令”何以可能

“定言命令”何以可能就是要说明为什么“道德律”对人来说表现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绝对命令 ?与

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把“定言命令”理解为实践的先天综合判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人作为被造

的存在者 ,他必须从双重立场来观察自己。一方面作为理知世界的一个成员 ,另一方面作为感性世界的

一个成员 。如果他只是理知世界的成员 ,那么他的意志就是一种神圣的意志 ,他就能永远出于道德律而

行动 ,他的全部行动也都必然地与道德律相一致。如果他只是感性世界的成员 ,他就跟自然物一样 ,一

切的行动都完全符合自然的他律 ,完全没有任何的自律 。但是人是属于两个世界的存在者 ,因此他的意

志就不完全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自律意志 ,也不完全是一个受自然律支配的意志 ,而是两者的一个混

合。但是意志的自律和自然的他律是有矛盾的 ,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人应该听命于谁? 康德认为

人应该听命于理知世界的道德律。因为在康德看来理知世界是感觉世界的依据 , “既然知性世界是感觉

世界的依据 ,从而也是它的规律依据 ,所以 ,知性世界必须被认为是对完全属于知性世界的我的意志有

直接立法作用”
[ 4]
(第 78 页)。因为知性世界是感觉世界的依据 ,知性世界的规律也是感觉世界的规律 ,

那么作为理知世界成员的我的规律就对作为感性世界成员的我的规律有直接立法作用 ,因此理知世界

的意志自律就对感性世界的自然他律表现为强制的定言命令。

我们来看“定言命令”如何作为实践的先天综合判断? 在康德看来 ,定言命令只有一条 ,这就是:“要

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 4]
(第 39 页)它是关于意志的行动规律 ,因此它是

实践的;它是理性对于意志的先天立法 ,所以它是先天的;从人的有限意志不能分析得出道德律 ,道德律

对人的意志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制的应该 ,因此它是综合的。按照康德对于综合判断理解 ,综合判断的两

个概念之间需要一个第三者才能联结起来。在定言命令这个先天综合判断中 ,一个概念是人的有限意

志 ,它受感性欲望的影响 ,另一个概念是道德自律 。联结这两个概念的第三个概念是人类有限意志的理

念 ,它是纯粹的而自身就是实践的 ,它属于理知世界。这样由于人类意志的有限性 ,作为神圣意志规律

的道德律就对人表现为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命令 。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德的“理知

世界”对于他的道德哲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 ,值得学界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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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在康德那里 ,关于“理知世界”一般使用两个词 , 一个是“ inte lligible Welt” , 一个是“ Ver stande sw elt” ,对应的中文翻译

分别是“理知世界”和“知性世界” ,这两个词在康德那里几乎是同义的 , 因而我们在使用中也不做区分;相应地 , “感

官世界”对应的德文词是“ Sinnew elt” ,但对“ Sinnew elt”中文翻译还有“感觉世界”和“可感世界” ,我们在使用中也把

这些词当成是同义词。

②　康德此时只是区分了感性和理性 ,还没有像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那样严格区分感性 、知性和理性 , 但我们可以把

这里的理性理解成包含了知性和理性。

③　关于统一自在事物的那些理性原则 ,康德在这篇论文里面所表达的观点和在批判时期是不一样的 , 我们关心的是他

在批判时期的观点 ,而这在我们后面的论述中会说明 ,在这里就先不展开。

④　“我把那种在一个感官对象上本身不是现象的东西称之为理知的。”见[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杨祖陶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A538/B566。

⑤　“因此把对象划分为现象和本体 , 而把世界划分为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 , 在积极的意义上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虽然概

念的确容许被划分为感性的和智性的;因为我们不能为后者规定对象 ,那么这些概念也就不能冒充为客观有效的。”

见[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A255/ B311。

⑥　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 ,康德直接把理性的先验理念叫做本体。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4 卷 , 李秋零 、张荣译 ,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37 页。

⑦　这里我们能回应我们在注释③里承诺的说明 , 在批判时期 , 康德认为理知世界就是一个我们不能认识 、但却可以用

理性思维的本体世界 ,它的形式的原则就是理性的理念。

⑧　关于康德“先验”和“超验”的区别 ,邓晓芒教授的论文《康德的“先验”与“超验”之辨》有非常精彩的分析。见《同济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5 期。

⑨　“既然知性世界是感觉世界的依据 , 从而也是它的规律依据” 。见[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 苗力田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78 页。

⑩　对此问题的论述还可参见邓晓芒教授的论文《康德的“先验”与“超验”之辨》 , 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由于我对此著作的引文都是参考苗力田先生的中译本 , 所以这里的书名也是采用他对书名的翻译。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也就是说 ,道德律对于一个最高完善的存在者的意志来说是一条神圣性的

法则 ,但对于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来说则是一条义务的法则 ,道德强迫的法则 , 以及通过对这法则的敬重

并出于对自己义务的敬畏而规定他行动的法则。”见[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 杨祖陶校 , 北京:人民出

版社 2003 年版 , 第 112页。

　康德区分了定言命令和假言命令 ,简单说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命令 ,根据条件的不同假言命令又可以区分为熟巧的

规则和明智的建议 ,定言命令是无条件的命令 , 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命令应该是无条件的道德诫命。 康德的具体分

析可参见:[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1-34 页。

　关于此循环的详细论述请参看 Jens Timmermann.2007.K ant' 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 sics o f Morals——— A

Commentary.London:Cambridge Univer sity P ress , p131-132.

　康德具体论述参见:[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78-79 页。

[参　考　文　献]

[ 1] 　[德] 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 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2] 　《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 , 李秋零 、张荣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3] 　[美] 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 ,陈虎平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4] 　[德]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5] 　[德] 康　德:《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 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

·404·


